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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實施目的 

為配合廣銷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士畢業專題課程，使學生能藉由作品

製作，整合所學專業知識及技能，並將學習成果具體呈現，特制定本實施

辦法。 

 

第二條 作品製作內容 

本系學士畢業專題分為整合行銷傳播企劃類、平面創作類、影音作品類三

類，作品以個人或小組（不超過五人）方式進行。 

一、整合行銷傳播企劃 

必須包含以下要點，須涵蓋企劃與執行面： 

1. 企劃背景說明 

2. 企業環境分析 

(1)內部環境分析：企業分析、行銷分析等。 

(2)外部環境分析：社會文化分析、市場分析、消費者分析、競爭者

分析等。 

(3) SWOT分析 

3. 行銷目標 

4. 市場區隔、目標市場設定與品牌定位 

5. 行銷策略及項目 

6. 行銷項目執行 

7. 執行成效評估 

8. 預算 

9. 附錄（請依企畫案執行項目編列） 

二、平面創作類 

擬定平面創作題目之前，必須先搜集及閱讀相關資料，思考及規劃後，與指導 

老師充分溝通討論，提出該平面創作的探討主題。學生應繳交畢業專題作品報 

告書，成品展現可選擇實體場域展出、精裝美編作品集或文創商品等。 

1.緒論  

  (1)創作動機與背景：提出問題，並說明創作動機與背景。 

             (2)創作目的：如何以創作去回應問題，藉由創作主題想要達成的目的。 

             (3)創作計畫與架構：介紹創作方式、步驟與場域，並考慮其限制。 

           2.創作回顧與文獻探討 

             (1)介紹個人過去創作，並闡述其與本創作主題之相關性。 



            (2)描述、分析其他人在相關問題上的研究與實踐。 

            (3)描述與創作題目相關的創作學理與論述。  

          3.創作理念與作品呈現  

            (1)陳述創作理念及依據何種架構論述去操作創作。 

            (2)說明創作方法、創作形式、創作技巧。  

            (3)針對系列與個別作品進行描述、解說。 

            (4)分析創作作品的社會性、文化意義，以及是否可在產業界發展應用。 

          4.結論  

            (1)檢討「問題」、「創作回應」、「成果呈現」等三方面，是否形成一個合理的 

               邏輯發展。  

            (2)提出創作的價值、貢獻。 

            (3)提出創作心得或是後續的改進方式 

      三、影音作品類 

1. 緒論  

(1)企劃動機與目的：  

(2)企業環境/產品分析：（a）消費者分析；（b）競爭者分析；（c）SWOT分析 

(3)產品定位/目標市場  

2. 影片創作與執行 

(1)創作理念：表現形式、故事大綱 

(2)創作內容：劇本、分鏡 

(3)執行方式：拍攝時程、工作分配、預算規劃、劇照 

3. 行銷策略與效益評量 

4. 結論與檢討  

(1)結論 

(2)檢討與改進策略 

5. 附件 (活動紀錄、海報、30秒預告片及完整影片光碟) 

 

第三條 智慧財產權 

畢業作品製作內容所有引用之非原創作性內容，皆須尊重原著作者智慧財產

權之權益。 

   

第四條 作品製作進度及相關規定  

一、三年級學生或擬於次一學期修習「畢業專題」課程者，應於公告

時間內選定指導老師及題目。指導老師以系內專、兼任教師為原則，

本學年指導老師一覽表請見系上公佈欄。 

二、製作過程中、學生必須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繫，定期（時間由

指導老師自行規定）討論，製作進度由系上規定、指導老師掌控，

未依規定完成進度者，該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三、製作整合行銷傳播企畫作品之學生須自行尋找與決定廣告主，再



經由指導老師同意。 

       四、作品製作進度 

(1) 三年級第二學期第四週，決定作品的主題。  

(2) 三年級第二學期第十六週，指導老師評定三年級下學期成績。 

(3) 四年級第一學期第四週繳交計畫書初稿給指導老師。 

(4) 學生應於四年級第一學期第十週依指導老師之意見完成作品及報

告之修訂，並繳交兩本正式裝訂之作品完稿予指導老師。 

       五、指導老師之更換以三年級第二學期第五週為最後期限，須經兩位指導 

            老師及學生三方之同意。 

六、學生應將審查委員簽名後之「畢業專題審查合格證明」（樣張見附件二） 

   (請同學於審查前備妥)繳交予畢業專題指導老師。學生於第十五週內 

   (切確日期由指導老師自訂)應依指導老師及審查委員之意見完成畢業 

    作品修訂，指導老師再行簽署「畢業專題審查合格證明」並發還學生 

    製作正式畢業專題裝訂本。 

七、指導老師於第十六週內收齊所指導學生之正式裝訂本兩本及畢業專題評 

    分表，並擲交至各學系，學系於第十七週內完成系主任及院長簽署，發 

    送指導老師。 

        八、未依規定完成正式裝訂本者，依指導老師送交名單，該學期成績以零分計 

            算。 

  

第五條  作品報告書架構及內容       

一、 封面（順序為授予學位學校名稱、學系名稱、作品名稱、學生姓

名、指導老師姓名、作品完成日期）。（樣張見附件一） 

二、 主題頁：內容、格式與封面相同。 

三、 審查合格證明（樣張見附件二） 

四、 摘要 

     文長不超過五百字。 

五、 謝辭 

 (1)可包括作者對其指導老師及在製作期間給予幫忙人員的感謝語 

            (2)文長不超過一頁。 

六、 內容目次 

    (1)目次：包括各章節、參考書目、附錄及其起始頁數。 

            (2)表次 

            (3)圖次 

            (4)附錄目次 

         七、主體：章節項目及名稱依畢業專題作品類型訂定。  

八、參考書目或資料：悉依規定格式。  

九、附錄：包括自編之問卷、調查表、量表、活動紀錄、海報等。  

十、裝訂：膠裝、加書背，書背應含授予學位學校名稱、學系名稱、 學 

位名稱、作品題目、學生姓名。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並報請傳播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附件一：封面樣張 

 

 

銘 傳 大 學 廣 告 暨 策 略 行 銷 學 系 

 

學士畢業專題 

 

 

作品名稱 

 

 

 

 

學  生：李大同   撰 

 

指導教授：陳柏宇 博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附件二：審查合格證明 

 

銘 傳 大 學 廣 告 暨 策 略 行 銷 學 系 

學 士 畢 業 專 題 
                                      
 

   作品題目：〈自行打字〉 

 

 

   學  生：〈自行打字〉 

 

 

   本作品業經審查合格 特此證明 

 

 

   審查委員： 

 

 

   指導教授：〈空白〉 

 

 

   系 主 任：〈空白〉 

 

 

      院    長：〈空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